附件1：

信 息 产 业 部 司 局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规函[2001]14号

关于申报2001年度部级优秀设计

优质工程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国家邮政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，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，信息产为部邮电设计院、信息产业部北京邮电设计院：

申报2001年度部级优秀设计、优质工程项目的要求，仍执行原邮电部《关于继续开展通信工程建设创优活动的通知》（基设（1993）147号文）规定。申报截止日期为2001年7月31日（邮寄以邮戳日期为准），逾期不予办理。申报工作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一、申报优秀工程设计奖、优质工程奖的申请表(见附件)份数改为：一式5份，各种证明材料一份。申报优秀设计，应报一份初步设计文件，若初步设计有若干册，应报能反映整体方案的综合册(不要施工图设计文件)；如申报的是一阶段设计，设计文件中应有能反映整体方案的内容；土建设计则要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及平面、立面和剖面图，并附(正面和侧面)彩照二张。

二、申报的项目要体现技术的先进性；设计概算要准确，超概算(或修正概算)的项目不得申报；工程竣工验收时间达到一年以上，即从项目竣工验收时间(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)至申报截止日期为止。

三、一个单位完成的同一项目不得分成若干单项工程申报。

四、申报表中省局级管理部门初审意见必须加盖省通信管理局公章；优质工程优良品率要有证明文件，并有证明单位盖章；

五、优质工程奖由建设单位申报，跨省项目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申报，凡申报优质工程一等奖项目，必须同时报送反映工程情况的录像带或光盘(不超过15分钟)。申报其他等级优质工程的项目，必须同时报送反映工程质量情况的照片。

六、申报优秀工程设计、优质工程奖除应按评优办法要求提供材料外，应附以下附件：

1、项目审批报告；

2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批复文件；

3、用户意见；

4、竣工决算文件；

5、要有局级评优的证明材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一年四月二十九日

